
申、投诉处理程序

1.目的

为保证万鼎作为指定经营实体开展项目审定或核查和核证工作的公正性、准确性，维护审定

/核查委托方的利益制订本程序。

2.范围

2.1 本程序适用于与万鼎订立审定或核查合同的委托方及其它相关各方对万鼎的申诉、投诉

和争议。

2.2 下列情况不属于受理范围：

a) 已进入法律程序的申诉、投诉、争议。

b) 超出万鼎业务范围的申诉、投诉、争议。

c) 争议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已执行，并且没有新情况、新理由的申诉、投诉、争议。

d) 不符合中国国家法律、法规相关决议和规定的申诉、投诉、争议。

e) 证据不全的申诉、投诉、争议。

f) 经过有关部门处理过的申诉、投诉、争议。

3 职责

3.1万鼎主任是重大申诉、投诉、争议处理结果的批准人；

3.2万鼎审计与法律风控部是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的管理部门；负责接受来自各界的申诉、

投诉和争议，负责组织调查，拟订处理建议，报万鼎主任审批；

3.3万鼎其他各相关部门负责配合调查申诉、投诉和争议。

3.4 公正性委员会负责向其提出的申诉、投诉和争议，万鼎相关部门负责参与调查。

4定义

4.1申诉

申诉是指当审定/核查委托方认为项目申请和审定/核查报告的结果受到万鼎受理和内部评

审的影响时，所提出的重新考虑的书面请求。

4.2投诉

投诉是指审定/核查委托方或利害关系方向万鼎表达的，有别于申诉的并希望得到答复的，

对万鼎的审定或核查活动提出不满的正式书面声明。

4.3争议

争议是指审定/核查委托方及利害关系方对万鼎的审定/核查程序和技术问题等方面不同意

见的口头或书面表述。

5程序

5.1申诉

5.1.1审定/核查委托方在接到万鼎的不受理项目申请通知或最终审定/核查报告后 30 工作日

内向万鼎提出申诉，并以书面形式提交万鼎审计与法律风控部。

5.1.2 万鼎审计与法律风控部收到申诉文件后，立即向万鼎主任报告。万鼎主任授权组成申

诉处理小组，采取措施，做出有根据的判断。小组应在查明申诉的有效性后，概述接受、承

认和调查申诉的过程，确保作出的决定考虑了所有可获得的和作为调查的一部分收集到的有

关资料。

5.1.3申诉处理小组基于调查取证的基础上，拟订处理意见及相关的处理措施，报万鼎主任

批准并做出处理决定，并在收到申诉文件的 6 个月内书面通知申诉人。

5.1.4申诉处理完毕后，万鼎审计与法律风控部应及时将有关资料归档并保存。

5.2投诉

5.2.1投诉应以书面形式提交万鼎审计与法律风控部。投诉人应提供所投诉事件的细节情况、

必要的证明材料并签名或盖章。对于匿名投诉，通常情况下不予受理，但万鼎将作为工作改



进的参考，进行必要的调查、记录并在适当时采取纠正、预防措施。

5.2.2对于署名的、涉及对万鼎的审定或核查和核证活动的投诉，万鼎审计与法律风控部将

充分了解投诉事件所涉及的全部信息（包括万鼎管理体系中存在的倾向性因素），进行原因

分析和情况调查核实，必要时将进行现场调查取证。

5.2.3 万鼎审计与法律风控部在收到投诉后的 2 个月内，完成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报万鼎

主任审查批准后，形成最终决定并立即将处理决定以书面形式反馈投诉方及相关方面。

5.2.4投诉处理完毕后，万鼎审计与法律风控部应及时将有关资料归档并保存。

5.3争议

5.3.1在万鼎对项目进行审定/核查过程中提出的争议，一般由审定或核查组长与审定/核查委

托方按照有关规定、万鼎手册和程序等规定协商处理。经协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审定

或核查组长可做出相关结论，但需要将争议情况连同审定或核查材料一并提交万鼎相关部门。

审定/核查方也可在争议发生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直接向万鼎审计与法律风控部提出书面争

议。其它争议应在争议所涉及事件发生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提交万鼎审计与法律

风控部处理。

5.3.2 万鼎及时对收到的争议进行调查、研究，并将研究结果通知争议提出人。

5.3.3争议处理完毕后，万鼎审计与法律风控部应及时将有关资料归档并保存。

5.3.4争议方对万鼎的处理决定不满意时如提出人不满意万鼎处理结果，也可直接向秘书处

等相关部门提出申诉、投诉。

5.4其他说明

5.4.1 接到申诉、投诉与争议后，万鼎审计与法律风控部将分析该申诉、投诉和争议的提出

是否成立，并通知提出人是否受理或说明不受理的原因。

5.4.2 万鼎对申诉、投诉和争议的处理方针和程序经过万鼎主任审批通过后，将通过公开文

件、公开网站等方式公布实施。


